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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装饰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l工程名称及概况：
工程名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综合楼一、二楼众创中心办公

场所装饰工程。本工程位于海口市金盘路30号。
l报名资格：须具有室内装饰施工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
l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15年11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17时止。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八楼管理

中心。
报名时请携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单位介绍信（以上证件

查原件及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叶先生 电话：66810545、13519887499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海中法民破字第1-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12月25日裁定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5年3月23日指定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为海南宝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5年7月22日前，向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3楼；
联系电话：13907589819，18876633366；传真：0898-66716373；
邮箱：a63639972@163.com）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宝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宝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6年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

通 知
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建筑业企

业资质换证相关工作的通知》（琼建审批函〔2015〕758号），海

南省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已经开始。按原《建筑业企业

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号)取得资质的建筑业企业（脚

手架作业分包和模板作业分包以外的劳务分包企业暂不换

证），请尽快持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到行政许可机关直接

申请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65251730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5年11月9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2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1月24日上午10:00在海南华生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三亚市榆亚路华豫苑旅
游度假社区B栋904房、1101房、1102房、1001房、1002房【证号分
别为三土房 2012字第 004512、004509、004514、004507、004513】
和凤凰路丹州小区内和兴家园E4栋504号复式【证号为三土房2012
字第 004124号】共六套房产。拍卖参考价分别为：187.25万元、
194.79万元、198.6万元、192.88万元、188.19万元、179.71万元。竞
买保证金：50万元/套。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23日止，于标的物
所在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23日17：00前缴纳
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
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帐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
字第2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标的物情况说明：1、拍卖物B栋904、1001、1002、1101、1102房
产位于河东区华豫苑小区内，为一幢1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为2
梯4户。户型均为3房2厅1厨2卫1阳台，普通装修。小区由A、B
两幢商住楼组成，1-2层为商铺，3-14层为住宅，环境较优。拍卖物
E栋504号房位于凤凰路丹州小区和兴家园内，为一幢7层钢筋混凝
土结构房屋，为1梯2户，复式结构，朝向南，采光较优，现为毛坯状
态。2、上述6套房产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三亚光大银行；此次拍
卖整体拍卖优先,无两名（含）以上整体竞买人的，可单独拍卖。标的
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42717
法院监督电话：66255907

我公司接受委托，依法拍卖：
位于海南博鳌山钦湾6号公寓楼172户公寓式住宅房产，参考建

筑面积约从53.7-134.7平方米不等，参考价从30.33-90.05万元。
展样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拍卖时间：2015年11月24日上午

10时；拍卖地点：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公司地址：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长安路473号；咨询电话：15304547833、13045439500；

注：拍卖标的面积仅供参考,以标的物现状为准，详细资料到我
公司索取。竞买人一经参加竞买，即视为同意拍卖标的的权属、现状
及瑕疵；欲参加竞买者请携带相关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
缴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截止到2015年11月23
日下午3时。

黑龙江中佳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拍 卖 公 告

一、项目名称：江东大道（二期）。二、招标人：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
投资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大道；道路工
程长度为15096.3米，宽度为40米；其中桥梁（4座）总长度为757
米，桥面宽度为40米；雨水管道长度为39053米，污水管道长度为
15420米；招标范围为道路、桥梁、涵洞、排水、交通及照明工程等
施工。四、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件获取：请
于2015年11月9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
68509999，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招标公告

公 告
海南省老城快速干道（国道G225澄迈段）改建工程起点

于海南月亮湾高尔夫球会附近，起点桩号K18+600，与现有
的南海大道衔接，路线起点基本按照现状道路向西南延伸，
于K22+350、K24+140分别横跨现状老城桥、白莲桥、终点
桩号为K24+800，止于G225国道与绕城高速白莲互通立交
处。

本项目计划2015年11月开工，计划2016年11月完工，
工期365天。

路面施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澄迈县交警大队

广东鸿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理：深圳市建
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海口市美兰区2015年农村公
路建设项目，硬化农村公路 39条，共分 5个标段，总路长 40.087公
里。第一标段：位于海口市灵山镇。拟建道路结构为18cm水泥混
凝土面层+12cm级配碎石基层，道路全长11.067公里；第二标段：位
于海口市演丰镇。道路结构为18cm水泥混凝土面层+12cm级配碎
石基层，道路全长8.116公里；第三标段：位于海口市三江镇。拟建
道路结构为18cm水泥混凝土面层+12cm级配碎石基层，道路全长
4.44公里；第四标段：位于海口市大致坡镇，拟建道路结构为18cm
水泥混凝土面层+12cm级配碎石基层，道路全长6.839公里；第五标
段：位于海口市大致坡镇。拟建道路结构为18cm水泥混凝土面层+
12cm级配碎石基层，道路全长9.625公里。计划工期：60日历天。
招标范围：路基、路面及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等工程施工总承包。每
个投标人只能投1个标段。投标人资格：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项
目经理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
师，具有交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联系人：文工
0898-66777136。详情请登录《海口建设工程信息网》查看。

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口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四川坤林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琼山区2015年农村公路建设项
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硬化农村公路43条，里程85.45公里，道路等级
为四级，设计时速20公里/小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道路路基宽度
4.5米以上，行车道宽度3.5米，沿线在不大于300米的距离内设置错车
道，错车道宽度6.5米以上，并配套建设桥涵工程。施工资质要求：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
具备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且具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监理资质要求：凡具有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证书，持有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项目总监具有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监理
工程师资格。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11月9日至2015年12月
1日登陆www.hkcein.com下载文件。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
息网（www.hkcein.com）。联系人：陈工 1868996933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153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黄媚英与被执行人许育平纠
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将海口市公安局查封的被执行人许育平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海甸岛东部开发区南八小区即踏浪小区别墅（证号海房
字第43108号）项下最东面1户别墅（房屋面积380平方米）
进行现值评估和处置。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
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潜水经营活动，保
障潜水人员人身安全，促进潜水行业健康
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以水
下观光和休闲体育娱乐为目的的潜水经营
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水下工程、水下救捞、水下探险等专业
潜水活动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潜水经营活动的指导、监督和
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潜水经营安全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海洋、旅游、环境保护、交通
运输、公安、工商、物价、安全生产等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潜水经营
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海洋、环境保护、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本省总体规划的要求，科学布局全省潜
水经营场所。

禁止在全省潜水经营场所布局以外的
区域开展潜水经营活动。

第五条 潜水经营项目开发，应当遵
守国家和本省环境保护规定，保护海洋生
态资源，防止破坏生态。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采取有效的环境
保护措施，防止污染环境，确保经营场所卫
生干净整洁。

第六条 参与潜水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爱护潜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在
潜水活动中采挖、破坏珊瑚和水下文物以
及捕捞水下动植物。

潜水经营者应当引导潜水人员文明潜
水，劝阻潜水人员破坏生态环境和违反社
会公德的行为。

第七条 申请潜水经营，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有符合全省潜水经营场所布局的

固定场所；
（二）有20名以上取得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的潜水技术指导人员和6名以上救助
人员；

（三）有配套完善且符合国家标准的潜
水设施；

（四）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潜水经营，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一）申请书（包括申请人的名称、地

址、经营场所等内容）；
（二）潜水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

明性材料；
（三）潜水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潜水技术指导人员、救助人员的

职业资格证明；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经营潜水项目，应当向经营

场所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

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在受理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做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
发给《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并
及时通报同级旅游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的，
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潜水经营者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
定，办理海域使用许可等相关手续。

第十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将在本单位从
业的潜水技术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单向所
在地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潜水技术指导人员和救助

人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标识。

潜水技术指导人员、救助人员应当每
年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并取得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

第十二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
的经营范围，在指定的区域内从事潜水经
营活动。

禁止超出核定的经营范围或者在未经
批准的海域从事潜水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潜水经营安全有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按照《海南经济特区
安全生产条例》的 有关规定配备安全主
任，履行潜水经营活动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十四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潜水场
所设置紧急救护医务室，并配备必要的救
护药品、器械和具备医护资格的医务人员。

潜水经营场所内有多个潜水地点的，
应当保证每个潜水地点配备1名以上救助
人员，并配备急救箱和相应的急救器具。

第十五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潜水地
点搭建潜水平台并设置潜水安全区域标
识，潜水范围不得超出安全区域，与潜水无
关的人员和船只等不得进入该区域。

第十六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就潜水经
营活动的特殊要求和可能危及潜水人员安
全的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潜水人员
作出说明或者警示，并在服务接待、潜水知
识培训、配备潜水器材和下潜时向潜水人
员讲解潜水安全注意事项。

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羊癫
疯、有关眼耳鼻疾病以及醉酒等其他国家
规定不适合潜水的人员，潜水经营者应当
以明示的方式告知；对明知有上述情形的
人员，潜水经营者应当劝阻。

第十七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制作并向
潜水人员发放潜水安全评价监督表，由潜
水人员对是否进行安全告知、培训讲解，以
及事故处理、急救医疗等事项进行评价。

潜水安全评价监督表由潜水人员在潜
水结束后现场签字确认。潜水安全评价监
督表应当存档，保存期不少于2年。

第十八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
规定对潜水设施、设备、器材进行定期检测
和维护保养，确保其安全、正常使用。

用于陆岸与潜水点之间的运输工具，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十九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将下列事
项张贴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三）安全操作规程；
（四）潜水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
（五）潜水技术指导人员、救助人员名

录和照片。
第二十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完善突发

事件处置机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
期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潜水经营者应当及时掌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预警信息，
了解可能发生的危害，做好应对各类突发
事件的准备。

第二十一条 无潜水资格证明的人员
应当在潜水技术指导人员陪同下进行潜水
活动。潜水人员与潜水技术指导人员的比
例为1∶1，但浮潜除外。

无潜水资格证明的人员潜水下潜深度
不得超过10米。

禁止在夜间潜水。
第二十二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投保高风险旅游项目责任保险。
鼓励潜水人员依法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三条 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潜水经
营活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潜水经营
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潜水经营诚信档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未取得《经营高危险体
育项目行政许可证》，擅自经营潜水项目
的，或者取得《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行政许
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定条件仍经营潜水项
目的，由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依照《全民健身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潜水经营者违反本办法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自治县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设置紧急救护医务室，并配备
必要的救护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

（二）未配备救助人员和相应的急救器
具的；

（三）未搭建潜水平台并设置潜水安全
区域标识的；

（四）未向潜水人员说明、讲解安全注
意事项的；

（五）未向不适合潜水的人员明示告
知，或者明知而不予劝阻的；

（六）未将潜水安全评价监督表交由潜
水人员签字并存档的；

（七）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许可
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
潜水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以及潜水
技术指导人员、救助人员名录和照片的；

（八）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的。

第二十六条 潜水经营者拒绝、阻挠
市、县、自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
查，或者在检查中弄虚作假的，由市、县、自
治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潜水经
营活动监督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
为，本办法未设定处罚，但有关法律、法规
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258 号

《海南省潜水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15年10月23日六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刘赐贵
2015年10月31日

海南省潜水经营管理办法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谭勇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地质村，
高高的神鳌岭充满神秘传说。村民们代
代相传，“神鳌”护佑着他们平安吉祥。
如今，村民们说他们又多了新的“护佑”
力量——在省农业厅、海南日报社联合
扶持下，两年来共投入200多万元，使该
村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大步迈进。

精准把好脉 引进好项目

“养黑山羊很有赚头，我养羊已经3

年了，每年纯利润2万多元。”地质村养
羊大户谭军明扳着指头说道。

地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
敬程介绍，以前村里主要经济来源是橡
胶、甘蔗、木薯。由于这“老三样”市场
价格低，2013年，全村人均收入在邦溪
镇6个行政村中倒数第一。村里有134
家贫困户、贫困人口545人。

为推动地质村脱贫致富，2014年以
来，省农业厅、海南日报社对该村进行“精
准扶贫”，共派驻3名干部组成工作队，经
过市场调研，结合资源优势，引导村民们发
展黑山羊产业。于是，30户骨干农民和贫
困农户，将“白沙神鳌岭野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醒目牌子，挂到了羊舍前门口。
据了解，海南黑山羊市场年需求量

140多万只，缺口约62万只。目前地质
村黑山羊种羊存栏量有300多只。一个
养殖黑山羊的专业村呼之欲出。

探索新模式 延伸产业链

“在地质村的帮扶中，要通过能人
带动，构建科学的生物链、产业链，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10月29日，省农业厅
厅长江华安到地质村调研时提出。

省农业厅和海南日报社指导地质村，
探索出新的扶贫模式。在“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中，该村已有37户贫困户以土地、
劳力、现金为股份，加入白沙神鳌岭野羊养
殖专业合作社，每户每年认领2只小羊饲
养，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并负责回购。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初，驻地质村
扶贫工作队协调引进海南春蕾南繁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发动24家农户试种优质
香稻40余亩。经核算，农户用3个多月时
间种植的“百合香”优质香稻，亩产效益比
普通水稻高70%，户均增收1178元。

扶贫又扶智 提振精气神

近日，记者在地质村采访时，遇到正

在举办“山羊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技术
培训。“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技术培训了，
很实用。”村民谭昌岭深有体会地说。

驻村工作队介绍，为了扶持地质村，
省农业厅组织省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省畜
牧技术推广站、省疫控中心、省植保站等单
位10多名博士、硕士成立的青年科技创新
团队，投入资金30万元，将玉米秸秆、水稻
草、甘蔗叶等加工成饲料供牛羊食用。

据介绍，扶贫工作队正对地质村委
会开展“两个摸底”，即对淮山、甜玉米、
红心蜜柚、甘蔗和水稻新品种的适用性
等进行调查摸底，为明年改种打基础。

（本报牙叉11月8日电）

省农业厅、海南日报社倾情帮扶白沙地质村，两年来共投入200多万元推进“精准扶贫”

昔日倒数第一村 如今携手发“羊”财
琼山屯昌两地书法
琼台书院联展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吴
清洲）椰风传情，翰墨飘香。11月8日上午，琼山屯
昌两地书法联展在古色古香的琼台书院开幕，展出
时间为11月8日至11月12日。

此次联展共推出两地书法作品 80 余件，
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备，墨韵生动，各得其
妙，风格多变，内容丰富，展现出了两地书法艺
术风貌。

开幕式现场还举办了小型交流笔会，邀请
两地书法家代表挥毫泼墨，为书法家提供了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书写精到、寓意深刻的作品
表达了书法作者热爱生活、赞美新时代的喜悦
之情。

此次书法联展不但交流了书法家们的感情，
也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了情操，为
繁荣两地书法创作，推动海口“双创”起到了积极
作用。


